
附： 

节能项目节能量审核指南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审核机构对节能项目（工程）进行的节能量审核工作。 

二、审核依据 

（一）《节能量确定和监测方法》（详见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有关法律法规、国家及行业标准和规范。 

（三）节能项目相关材料。 

三、审核原则和方法 

（一）审核机构应当遵循客观独立、公平公正、诚实守信、实事求

是的原则开展审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审核机构应当采用文档查阅、现场观察、计量测试、分析计

算、随机访问和座谈会等方法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审核机构应当保守受审核方的商业秘密，不得影响受审核方

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 

四、审核内容 

审核机构应围绕项目预计的节能量和项目完成后实际节能量进行

审查与核实，主要审核内容包括项目基准能耗状况、项目实施后能耗状

况、能源管理和计量体系、能耗泄漏四个方面： 

（一）项目基准能耗状况 

项目基准能耗状况指项目实施前规定时间段内，项目范围内所有用

能环节的各种能源消耗情况。主要审核内容包括： 

1．项目工艺流程图。 

2．项目范围内各产品（工序）的产量统计记录（制成品、在制品、

半成品等根据行业规定的折算方法确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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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项目能源消耗平衡表和能流图。 

4．项目范围内重点用能设备的运行记录（如动力车间抄表卡、记

录簿、各车间用电及各种能源的记录簿等）。 

5．耗能工质消耗情况。 

6．项目能源输入输出和消耗台账，能源统计报表、财务帐表以及

各种原始凭证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后能耗状况 

项目实施后能耗状况指项目完成并稳定运行后规定时间段内，项目

范围内所有用能环节的各种能源消耗情况。主要审核内容包括： 

1．项目完成情况。 

2．其他审核内容参照项目基准能耗状况审核内容。 

（三）能源管理和计量体系 

能源管理和计量体系主要审核内容包括： 

1．受审核方能源管理组织结构、人员和制度。 

2．项目能源计量设备的配备率、完好率和周检率。 

3．能源输入输出的监测检验报告和主要用能设备的运行效率检测

报告。 

（四）能耗泄漏 

能耗泄漏指节能措施对项目范围以外能耗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，

必要时还应考虑技术以外影响能耗的因素。主要审核内容包括： 

1．相关工序的基准能耗状况。 

2．项目实施后相关工序能耗状况变化。 

五、审核程序 

接受审核委托后，审核机构应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审核，主要步骤

为审核准备、文件审查、基准能耗状况现场审核以及实际节能量现场审

核。审核机构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审核程序进行适当的调整。 

（一）审核准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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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节能量审核委托要求，组建审核组，并与受审核方就审核事宜

建立初步联系。 

（二）文件审查 

对节能项目相关材料进行评审，分析受审核方采取的节能措施是否

合理可行，并对受审核方预计的节能量进行初步校验，提出需要现场审

核验证的问题。 

（三）基准能耗状况现场审核 

1．现场审核准备 

（1）编制审核计划，应包括审核目的、审核范围、现场审核的时

间和地点、审核组成员等内容。 

（2）审核组工作分工，根据审核员的专业背景、实践经验等，进

行具体审核工作分配。 

（3）准备工作文件，包括检查表、证据记录信息表格、会议记录

等。 

2．现场审核实施 

（1）宣布审核计划，向受审核方的有关人员介绍审核的目的和方

式，明确审核范围和受审核方参加人员。 

（2）收集和验证信息，收集与节能项目相关的信息并加以验证，

并完整记录作为审核发现。对不符合内容，请受审核方作出解释。 

（3）形成审核结论，审核人员就审核发现以及在审核过程中所收

集的其他信息进行讨论，直至达成一致。 

（四）实际节能量现场审核 

项目完成且运行稳定后，受审核方提出审核申请，审核机构进行实

际节能量现场审核，审核程序与基准能耗状况现场审核相同，将两次审

核结果相比较，计算得出项目实际节能量。 

（五）审核质量保证 

为提高审核发现与结论的可靠性，审核人员在证据收集过程中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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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．多角度取证原则：对任何可能影响审核结论的证据，可采取数

据追溯或计算检验等方法，从多个角度予以验证。 

2．交叉检查原则：如果存在多种确定节能量的方法，应进行交叉

检查，提高审核发现和审核结论的可信度。 

3．外部评价原则：在无法进行实际观测或判断的情况下，可以借

助客观第三方的评价，例如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。 

六、审核报告 

（一）审核报告分为基准能耗审核报告和实际节能量审核报告。基

准能耗审核报告主要是对项目实施前能耗状况、计量管理体系的真实有

效性进行报告；实际节能量审核报告是对项目完成后实际节能量审核情

况的报告。 

（二）审核报告按统一要求和格式编写（样式详见附件二）。 

（三）审核机构应按照节能量审核委托方的要求，按时提交审核报

告，并报送有关部门。 

（四）审核机构对审核报告的真实性负责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七、附则 

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附件一：节能量确定和监测方法 

附件二：节能量审核报告样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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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节能量确定和监测方法 

 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方法适用于节能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节能量的计算和监测。 

二、节能量确定原则

（一）本方法所称的节能量是指项目正常稳定运行后，因用能系统

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而形成的年能源节约量，不包括扩大生产能力、调

整产品结构等途径产生的节能效果。若无特殊约定，比较期间为一年。 

（二）节能量确定过程中应考虑节能措施对项目范围以外能耗产生

的正面或负面影响，必要时还应考虑技术以外影响能耗的因素，并对节

能量加以修正。 

（三）项目实际使用能源应以受审核方实际购入能源的测试数据为

依据折算为标准煤，不能实测的可参考附表中推荐的折标系数进行折

算。 

（四）对利用废弃能源资源的节能项目（工程）（如余热余压利用

项目等）的节能量，根据最终转化形成的可用能源量确定。 

三、节能量确定方法 

项目节能量等于项目范围内各产品（工序）实现的节能量之和扣除

能耗泄漏。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节能量可通过计量监测直接获得，不能

直接获得时，可以通过单位产量能耗的变化进行计算确定，步骤如下： 

（一）确定单个产品（工序）节能量计算的范围 

与此产品（工序）直接相关联的所有用能环节,即是单个产品（工

序）节能量计算的范围。 

（二）确定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基准综合能耗 

项目实施前一年单个产品（工序）范围内的所有用能环节消耗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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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能源的总和（按规定方法折算为标准煤），即为此产品（工序）的基

准综合能耗。如果前一年能耗不能准确反映该产品（工序）的正常能耗

状况，则采用前三年的算术平均值。 

（三）确定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基准产量 

项目实施前一年内，单个产品（工序）范围内相关生产系统产出产

品数量为此产品（工序）的基准产量。全部制成品、半成品和在制品均

应依据国家统计局（行业）规定的产品产量统计计算方法，进行分类汇

总。如果前一年产量不能准确反映该产品（工序）的正常产量，则采用

前三年的算术平均值。 

（四）计算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基准单耗 

用项目实施前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基准综合能耗除以基准产量，计

算出基准单耗。 

（五）确定项目完成后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综合能耗、产量和单耗 

按照相同方法，统计计算出项目完成后一年的单个产品（工序）的

综合能耗、产量和单耗。 

（六）计算单个产品（工序）节能量 

项目实施前后单个产品（工序）单耗的差值与基准产量的乘积，为

单个产品（工序）节能量。 

（七）估算能耗泄漏 

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对项目能消耗的影响及项目实施对项目范围以

外的影响，估算出能耗泄漏（扣减或增加）。 

（八）确定项目节能量 

项目范围内各产品（工序）的节能量之和扣除能耗泄漏，得到项目

所实现的节能量。 

四、节能量监测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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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审核方应建立与项目相适应的节能量监测体系、监测方法和计量

统计的档案管理制度，以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建成后，可以持续性地

获取所有必要数据，且相关的数据计量统计能够被核查。 

其中监测方法应符合《GB/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》的要求，监

测设备应符合《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》的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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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 

 

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

 

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

原煤 5000 千卡/千克 0.7143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洗精煤 6300 千卡/千克 0.9000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其他洗煤   

  洗中煤 2000 千卡/千克 0.2857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  煤泥 2000-3000 千卡/千克 0.2857-0.4286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焦炭 6800 千卡/千克 0.9714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原油 10000 千卡/千克 1.4286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燃料油 10000 千卡/千克 1.4286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汽油 10300 千卡/千克 1.4714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煤油 10300 千卡/千克 1.4714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柴油 10200 千卡/千克 1.4571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液化石油气 12000 千卡/千克 1.7143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炼厂干气 11000 千卡/千克 1.5714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天然气 9310 千卡/立方米 1.3300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焦炉煤气 4000-4300 千卡/立方米 0.5714-0.6143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其他煤气   

发生煤气 1250 千卡/立方米 0.1786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 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4600 千卡/立方米 0.6571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  重油热裂解煤气 8500 千卡/立方米 1.2143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  焦碳制气 3900 千卡/立方米 0.5571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  压力气化煤气 3600 千卡/立方米 0.5143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  水煤气 2500 千卡/立方米 0.3571 千克标准煤/立方米 

炼焦油 8000 千卡/千克 1.1429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粗苯 10000 千卡/千克 1.4286 千克标准煤/千克 

热力(当量)  0.03412 千克标准煤/百万焦耳 

电力(等价)  上年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发电煤耗 

注：此表平均低位发热量用千卡表示，如需换算成焦耳，只需乘 4.1816 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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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节能量审核报告样式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
 
 
 
 

××××单位 

××项目节能量审核报告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审核机构： （加盖公章）  
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

编制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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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 所属单位  
审核项目 

地址  电话  

组长  所在机构  

成员  所在机构  审核组组成 

成员  所在机构  

审核日期 200  年  月   日 

审核目的 
A.  评价项目实施前能源利用情况和预期节能量。 

B.  评价项目实施后实际节能量。 

名 称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

综合能耗   

产品产量   

单位产品能耗   

审核技术 

指标 

项目年节能量  

审核结论 

 

受审核方提出的项目实施前（后）的能源消耗为     吨标准煤，

预期（实际）节能量为     吨标准煤 。 

经审核, xxxxx项目实施前（后）的能源消耗为     吨标准煤，

预期（实际）节能量为       吨标准煤。 

项目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产生差距的原因是： 

     

受审核方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审核方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审核组长: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审核员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核报告 

发放范围: 
 

注：受审核方不接受审核结论时，应出具由受审核方的法人代表签字的书面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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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审核方及项目简介 

1、受审核方基本情况（性质、主要产品、生产流程、产值、总体用能情况等）。 

2、受审核项目的工艺流程及其重点耗能设备在生产中的作用。 

3、受审核项目拟投资情况。 

二、审核过程描述 

1、审核的部门及活动。 

2、审核的时间安排。 

3、审核实施。 

三、项目实施前（后）的能源利用情况 

1、项目实施前（后）的生产情况。 

2、项目实施前（后）的能源消费情况。 

3、重点用能工艺设备情况。 

4、项目实施前（后）能量平衡表。 

四、节能技术措施描述 

1、技术原理或工艺特点。 

2、技术指标。 

3、节能效果。 

五、项目节能量监测 

1、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。 

2、能源统计与上报制度。 

3、重点用能工艺设备运行监测。 

六、预期（实际）节能量 

1、确定方法选用。 

2、节能量确定。 

七、报告附件 

1、项目节能量审核委托材料。 

2、项目节能量审核计划     页。 

3、项目节能量审核人员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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